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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汽车部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基本情况 

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需求，为进一步增强综合竞争力，公

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额 
预计募集资金投

资额 

1 
安徽铸华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

智能化生产项目 
54,021.48 34,876.00 

2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研发总部建设

项目 
10,124.00 10,124.00 

合计 64,145.48 45,000.00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以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利用自有资金进行先期

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自有资金。若本次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后）不能满足以上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则不足部分

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或者银行贷款等方式解决。 

经公司认真研究、论证后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

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整体战略方向，募集资金数额和用途与公司现有生产经营

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及未来资金支出规划等相适应；本次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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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资项目用途符合公司发展需求，将有效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具有较好的

市场前景和盈利能力。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

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以及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

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及其可行性的议案》。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张怿、朱剑明、邱靖对该议案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无锡华光汽车部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决议》 

《无锡华光汽车部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

议》 

《无锡华光汽车部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

议》 

《无锡华光汽车部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无锡华光汽车部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5日 

 


